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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化
试点示范企业评价标准
 
根据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化试点示范单位动态调整办法》和年度工作要求制定评价标准，对企业上一年度的标准化情况和成效予以量化评价。其中基础分100分，加分20分。
一、标准化制度和投入评价（满分10分）
（一）设置标准化部门的得2分。
（二）设置标准化专职工作人员2人及以上的得2分，有1人得1分，无标准化专职工作人员不得分。
（三）上一年标准化投入大于100万元（含）得6分，小于100万元且大于50万元（含）得4分，小于50万元得2分，无投入不得分。
二、标准创制情况评价（满分26分）
（一）近三年国际标准立项，每项得4分。
（二）近三年国际标准发布，每项得6分。
（三）近三年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发布，每项得2分。
（四）近三年“中关村标准”发布，每项得2分。
（五）近三年团体标准（“中关村标准”除外）发布，每项得1分。
以上累计得分，不超过本项目满分。
三、承担国内外标准化组织工作情况评价（满分8分）
（一）近三年单位承担技术委员会工作。承担国际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得6分；承担国际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得5分；承担国际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秘书处得4分；承担国家、行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得3分；承担国家、行业分技术委员会或中关村标准化协会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得2分。
（二）近三年负责人担任技术委员会职务。承担国际技术委员会主席得5分；承担国际技术委员会副主席、国际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得4分；承担国际分技术委员会副主席、工作组组长得3分；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职务得2分；承担国家、行业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分技术委员会主任或工作组组长得2分；承担国家、行业技术委员会，分技术委员会和中关村标准化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成员得1分。
以上累计得分，不超过本项目满分。
四、承办或参加国内外标准化活动情况评价（满分10分）
（一）承办国际标准化会议，每次得5分。
（二）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，每次得2分。
（三）承办国内标准化会议，每次得2分。
（四）参加国内标准化会议，每次得1分。
以上累计得分，不超过本项目满分。
五、开展标准高端推进情况评价（满分16分）
（一）开展标准超前布局，得4分。
（二）开展专利标准协同创新，得4分。
（三）参与团体标准制定，得4分。
（四）开展标准评价、验证等工作，得4分。
六、单位协同情况评价（满分6分）
（一）按季度提交标准化工作数据报表，每次得2分。
（二）参加中关村示范区组织的标准化培训、推进会等活动，每次得1分。
以上累计得分，不超过本项目满分。
七、财务收入评价（满分10分）
（一）上一年销售总收入大于1亿元（含）得6分，小于1亿元且大于5000万元（含）得5分，小于5000万元且大于1000万元（含）得4分，小于1000万元且大于500万元（含）得3分，小于500万元且大于100万元（含）得2分，小于100万元得1分，无收入不得分。
（二）上一年出口创汇总收入大于500万美元（含）得4分，小于500万美元且大于300万美元（含）得3分，小于300万美元且大于100万美元（含）得2分，小于100万美元得1分，无收入不得分。
八、研发和知识产权投入评价（满分6分）
上一年研发和知识产权总投入大于1000万元（含）得6分，小于1000万元且大于500万元（含）得4分，小于500万元且大于100万元（含）得2分，小于100万元得1分，无投入不得分。
九、标准推广和应用情况评价（满分8分）
（一）根据标准与中关村重点产业结合紧密程度，得0-2分。
（二）根据标准已在国内形成大规模产业化应用实施及对产业、行业发展促进作用的情况，得0-3分。
（三）根据标准在海外推广应用情况，得0-3分。
十、标准获奖情况评价（加分项，满分5分）
（一）标准荣获“杰出标准贡献奖”等国际标准组织奖励得5分。
（二）标准荣获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”或“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”等国家级科技奖励得5分。
（三）标准荣获“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”等省市级科技奖励得2分。
以上累计得分，不超过本项目满分。
十一、承担国家部委项目情况（加分项，满分9分）
（一）承担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得2分。
（二）承担国家部委科技项目得2分。
（三）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得2分。
（四）承担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、基地建设得3分。
十二、宣传情况评价（加分项，满分6分）
（一）在取得标准立项或发布、承办国际会议等重大成果后，及时报送工作信息，每次得1分。
（二）分享标准工作典型成功经验材料，每篇得1分。
（三）在电视、报纸、杂志等媒体发布标准化工作专题报道，每次得1分。
（四）接受中关村管委会或北京市质监局安排的媒体采访、会议主题发言等任务，每次得1分。
以上累计得分，不超过本项目满分。
 

